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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5-80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华菱衡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衡钢”）特大口径无缝

钢管连轧技术开发及产业应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降低其

资产负债率，提升其资本实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华菱衡钢现有股东湖南华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钢铁”或“公司”）和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钢铁集团”）拟向其同比例增资共 1.2亿元，公司出资 10,309.58万元，

由湖南钢铁集团零利率借款给公司，湖南钢铁集团出资 1,690.42万元。增资价格

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菱衡钢净资产

值为基础确定，增资资金来源为湖南钢铁集团收到的专项用于支持华菱衡钢项目

建设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华菱衡钢由公司和湖南钢铁集团共同投资，湖南钢铁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湖南钢铁集团为公司的关联

方，华菱衡钢为关联共同投资企业，湖南钢铁集团借款给公司、公司和湖南钢铁

集团同比例增资华菱衡钢均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批准了该事项，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李建宇先生、阳向宏

先生、谢究圆先生、郑生斌先生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公告于同日披露在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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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已披露但未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

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0.8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3.89%，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和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湖南钢铁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号

主要办公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号

法定代表人 李建宇

注册资本 202,355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 11月 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80860XK

控股股东 湖南省国资委

经营范围

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冶金资源开发、黑石金属冶炼加工、物流仓储、

金融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

钢铁产业链有关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

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所

属企业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机电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及供应；子公

司的资产管理；钢铁产品及副产品的加工、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的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湖南钢铁集团由原湖南省冶金企业集团公司于 1997年 11月出资设立，注册

资本 200,000 万元；2003 年，出资人变更为湖南省人民政府；2010年，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批复，将湖南钢铁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菱控股）；2010年、2017年，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复，将华菱控股

所持湖南钢铁集团合计 7.03%股权无偿划转至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发展）；2022年，湖南钢铁集团吸收合并华菱控股，成为湖南

省国资委直接控股企业，湖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70.65%；2023年，经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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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批复，湖南发展分别将所持湖南钢铁集团 2.19%和 10.66%股权无偿划转

至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湖南省国资委和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增资

湖南钢铁集团、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湖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

司股权增资湖南钢铁集团。目前湖南钢铁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0.60%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9%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54%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7.76%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11%
合计 100%

湖南钢铁集团以钢铁制造为主业，另外还涉及上游钢铁辅业、资源开发、下

游钢材深加工、金融投资、商贸物流领域等多元集群产业。近年来，湖南钢铁集

团业务稳步增长，经营规模稳居钢铁行业前十强。其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2.95 1,996.86
净资产 908.25 842.44

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

（已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918.03 2,400.80
净利润 59.13 70.63

（三）湖南钢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公司关联方。经查询，湖南钢铁

集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华菱衡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大栗新村 10号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大栗新村 10号

法定代表人 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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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2,841.1142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 12月 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722558938U

控股股东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华菱衡钢成立于 1958年，是我国三大专业化钢管生产企业之一，在全球具

有较大影响力，目前股权结构为华菱钢铁持股 85.91%，湖南钢铁集团持股 14.09%。

华菱衡钢拥有炼铁、炼钢、轧管、钢管深加工全流程的专业化生产工艺和国

家级实验室，专注于技术、品质和服务的提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打造了油气

用管、压力容器用管、机械加工用管三大拳头产品系列。其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7,711 1,878,601
负债总额 1,297,119 1,158,052
净资产 730,592 720,549

资产负债率 63.97% 61.64%
净资产收益率 3.46% 5.61%

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1,741 1,256,441
利润总额 28,089 40,483
净利润 25,307 40,387

（三）经查询，华菱衡钢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的必要性

本次增资资金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是湖南省支持华菱衡钢建设特大口

径无缝钢管连轧技术开发及产业应用项目的重要体现。项目将建成全球首套最大

口径先进连轧管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华菱衡钢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

争力，增强行业头部优势。本次增资能够确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专项用途

得到严格落实，将有利于缓解华菱衡钢资金压力，控制其资产负债率，增强其资

本实力，有利于项目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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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

菱衡钢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按 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由华菱衡钢现有股东

湖南钢铁集团和华菱钢铁同比例增资，增资金额 12,000万元，其中 10,309.58万

元先由湖南钢铁集团以零利率借款给华菱钢铁，再由华菱钢铁增资华菱衡钢，

1,690.42万元由湖南钢铁集团直接增资华菱衡钢。增资金额中的 11,958.89万元

计入华菱衡钢实收资本，41.11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华菱衡钢注册资本从 502,841.11万元增加至 514,800万元，各股东持

股比例不变，公司保持对华菱衡钢的控股地位，继续合并报表。增资前后，各股

东出资额与股权结构如下（单位：万元）：

六、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同意，湖南钢铁集团以零利息向华菱钢铁提供借款用于增资华菱

衡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本次增资为华菱衡钢原股东同比

例增资，增资价格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华菱衡钢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增资价格为 1元/注册资本，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 12月 30 日，湖南钢铁集团（甲方）与公司（乙方）签署了《借款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借款金额与用途

1. 借款金额：人民币 103,095,846元（大写:壹亿零叁佰零玖万伍仟捌佰肆拾陆元整）。

2. 借款用途：仅限乙方用于增资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不得挪作他用。

二、借款期限与利率

1. 借款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年。

股东
增资前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本次

增资金额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华菱钢铁 432,006.92 85.91% 10,274.26 442,281.18
湖南钢铁集团 70,834.20 14.09% 1,684.62 72,518.82

合计 502,841.11 100% 11,958.89 51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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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款利率：本借款为无息借款，乙方无需支付利息。

三、款项支付与还款方式

1. 支付方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日内，将借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2. 还款方式：乙方应于到期日一次性将本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

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甲方）与湖南钢铁集团（乙方）、华菱衡钢（标

的公司）签署了《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2.1 本次增资基准日为 2024 年 12月 31日。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出具

的《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标的公

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值为 720,477.52万元。

2.2 标的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502,841万元，甲乙双方本次共同按照每股 1元的价格对标

的公司新增 120,000,000元出资，其中 119,588,858元计入实收资本，411,142元计入资本公

积。

2.3 本次为同比例增资，增资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 5,028,411,142 元增加至

5,148,000,000元，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85.91%股权，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14.09%股权。增资后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1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422,811,798 85.91%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25,188,202 14.09%

合计 -- 5,148,000,000 100%

2.4 甲乙方于 2026年 12月 31日前缴付全部增资价款。

2.5 标的公司自增资基准日至本次增资完成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的损益和任

何权益变动，由甲方和乙方按 2.3款所列股权比例享有。

......

8.1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经甲方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

八、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菱钢铁和湖南钢铁集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同比例增资华菱衡钢支

持其推进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轧技术开发及产业应用项目实施，可增强华菱衡钢

资本实力，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控制华菱衡钢资产负债率。增资完成后，华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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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钢股权结构不变，公司将继续合并其报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 1-12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267亿元。

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组织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并发表审

查意见如下：

华菱钢铁和湖南钢铁集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同比例增资华菱衡钢支

持其推进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轧技术开发及产业应用项目实施，可增强华菱衡钢

资本实力，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控制华菱衡钢资产负债率。增资完成后，华菱

衡钢股权结构不变，公司将继续合并其报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湖南钢铁集团以零利息向华菱钢铁提供借款用于增资华菱衡钢系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

次增资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菱衡钢

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由华菱衡钢所有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和华菱钢铁同比例增资，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签署的《借款协议》；

4、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华菱衡钢签署的《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湖南钢铁集团基本情况
	三、华菱衡钢基本情况
	四、增资的必要性
	本次增资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菱衡钢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按
	增资后华菱衡钢注册资本从502,841.11万元增加至514,80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公司保
	六、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同意，湖南钢铁集团以零利息向华菱钢铁提供借款用于增资华菱衡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本次增资为华菱衡钢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以2024年12月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12月30日，湖南钢铁集团（甲方）与公司（乙方）签署了《借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借款金额与用途  
	1. 借款金额：人民币103,095,846元（大写:壹亿零叁佰零玖万伍仟捌佰肆拾陆元整）。  
	2. 借款用途：仅限乙方用于增资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不得挪作他用。  
	二、借款期限与利率  
	1. 借款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年。
	2. 借款利率：本借款为无息借款，乙方无需支付利息。  
	三、款项支付与还款方式  
	1. 支付方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将借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2. 还款方式：乙方应于到期日一次性将本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
	2025年12月30日，公司（甲方）与湖南钢铁集团（乙方）、华菱衡钢（标的公司）签署了《衡阳华菱钢管
	2.1 本次增资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出具的《衡阳华菱钢管
	2.2 标的公司现有注册资本502,841万元，甲乙双方本次共同按照每股1元的价格对标的公司新增12
	2.3 本次为同比例增资，增资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5,028,411,142元增加至5,148,0
	2.4 甲乙方于2026年12月31日前缴付全部增资价款。
	2.5 标的公司自增资基准日至本次增资完成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的损益和任何权益变动，由甲方和
	8.1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八、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菱钢铁和湖南钢铁集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同比例增资华菱衡钢支持其推进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轧技术开发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十一、备查文件

